浙江省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快推进我省保安服务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保安服务市场信用评价体系,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推动监管精细化转型,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办法》《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本省保安监管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浙江省行政区域内保安服务企 业信用评价的信息归集、信用等级评定、评价结果应用等。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保安服务信用评价,是指公安机关根据保安服务企业经营行为信息和公共信用信息,按照规定的指标、方法和程序,对保安服务企业进行信用评价,确定信用等级,并向社会公开,供公众监督和有关部门、机构及组织应用的管理手段。
第四条浙江省行政区域内持有《保安服务许可证》的保安服务公司(含分公司),应当纳入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
第五条省公安厅负责制定发布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管理 .办法、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组织开展全省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并公布评价结果。
市、县(市、区)公安机关根据保安监管职责分工,按照“谁实施、谁负责、谁录入”的原则,负责及时归集、上报保安服务信用评价所需的数据信息,依申请对辖区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进行核定,负贵对辖区内保安服务市场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以及评价结果的落地应用。
保安服务企业按照要求录入企业信用评价数据信息,并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正向激励加分。
第六条省公安厅在门户网站建立查询入口,实时发布、更新全省保安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以便企业、公众和相关部门查询。
第二章评价指标与等级
第七条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总分为 1000分， 包括遵纪守法(300分)、监督管理(300分)、企业管理(200分)和正向激励(200分)四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设二级指标。
第八条保安服务信用信息采集后,依据《浙江省保安服 务企业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试行)》进行动态评分,每个一级指标在分数范围内扣加分,扣分扣完为止,加分加满为止。保安服务企业信用分值由各一级指标分值累加得出。
第九条保安服务企业信用分为五个等级 ,850分及以上为A级、700分(含)-850分为B级、600分(含)-700分为C级、500分(含)-600分为D级、500分以下为E级。
第三章指标有效期及信用修复
第十条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实行动态管理,各评价指标设置有效期。其中,行政处罚、严重问题2项指标扣分的有效期为2年(相关部门规定严重失售惩戒期限的从其规定),备案管理、企业公共信用根据实际得分实时更新,正向激助加分以其相关资质荣誉的有效期为准,其余指标有效期为1年。有效期自相关内容认定之日起计算。
第十一条保安服务企业可以向属地公安机关提出指标修复申请，符合以下指标修复情形,经审核同意,相关信用评价指标扣分予以销除。
(一)行政处罚结果被撒销、变更、纠正的;
(二)行政处罚指标扣分消1年后,行政处理决定执行完毕，相关缺陷和问题整改到位的。
修复程序参照《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暫行办法》执行。
第四章评价结果应用
第十二条公安机关根据保安服务信用评价结果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将信用评价结果纳入“双随机”抽查监管事项,对于A级企业,抽查比例设置为不低于20%;对于B级企业,抽查比例设置为不低于30%;对于C级企业,拍查比例为不低于50%;对于D级企业,每年检查不少于1次;对于E级企业,每年检查不少于2次。
第十三条对于保安服务信用积分 A级和B级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激励性措施:
(一)公安机关在组织有关评优表彰活动中,优先授予其有关荣誉称号;
(二)在保安服务事项变更.上从优审核:
(三)法律法规或上级规定的其他激励性措施。
第十四条对于保安服务信用积分在 D级和E级企业,采取.以下惩戒措施:
(一)加强监督检查,增加检查频次:
(二)作为限制参加公安机关组织的评优表彰活动的重要依据;
(三)从严审核保安服务事项变更;
(四)公安机关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进行约谈监督:
(五)法律法规成上级规定的其他您戒性措施。
第十五条省公安厅将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共享给信用管理主管部门及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联合奖惩,逐步推动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结果在行政审批、采购招标、评先评优、信贷支持、资质等级评定、安排和技付有关财政补贴资金等工作中广泛应用，引导企业增强守法和试信意识。
第五章异议信息处理
第十六条保安服务企业对信用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可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通过警综平台派出所模块等信息系统或以书面形式向所在地县级公安机关提出复核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据和材料。
第十七条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保安服务企业复核中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进行复核,并将复被结果告知保安服务企业。若复核中发现情况比较复杂,可适当延长处理期限,但最多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企业对复被结果有异议的，可向设区市公安机关提出申诉。
复核确认评价结果有误的,县级公安机关应自确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过警综平台派出所模块等信息系统上报设区市公安机关核定,最后报省公安厅予以更正。
第六章附则
第十八条各级公安机关在保安服务信用评价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街私舞弊、玩忽职守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十九条本办法自2021年10月10日起施行,由省公安厅治安管理总队负责解释。
附件:浙江省保安服务企业信用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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